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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科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科股份”、“发行人”或“公

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2年 12月 7日经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

交所”）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于 2023 年 1 月 4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中国

证监会颁布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 210 号〕），北交所颁布的《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细则）》（北证公告〔2023〕15 号）（以下简称“《管理细则》”）、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北证公告〔2023〕55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北京证券交易

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发行与上

市》（北证公告〔2023〕56 号），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

规则，对机科股份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进行核查，出具如下专项核查报告。 

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一）战略配售方案 

1、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初始发行股份数量 3,12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12,480万股，

本次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发行人授

予中银证券不超过初始发行规模 15%的超额配售选择权（即 468 万股），若超

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 3,588万股，发行后总股本扩大

至 12,948 万股，本次发行数量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后总股本的

27.71%。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24 万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前本

次发行数量的 20.00%，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17.39%。 

超额配售启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 2,496万股；超额配售启用后，网上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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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为 2,964 万股。 

2、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选择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了投资者资质以

及与发行人战略合作关系等因素，主要标准包括： 

（1）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

金实力； 

（2）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

购的发行人股票； 

（3）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不超过 10 名。 

结合《管理细则》、《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选取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北交所精选两年

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均符合以上选取标准。 

3、参与规模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承诺认购金额 
（万元） 

获配股票限

售期限 

1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

限公司 
4,504.0000 6个月 

2 
中信建投北交所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8.0000 6个月 

合计 4,992.0000 -- 

注：上表中“限售期安排”指自获配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4、配售条件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北交所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已分别与发行人、

主承销商订立了参与此次战略配售的三方认购协议，不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申购，

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

年金基金等除外，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 

5、限售条件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北交所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承诺获得本次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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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二）战配方案和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査意见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及战略配售数量符合《管理细则》中“战略投资者不

得超过 10 名”和“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 5,000 万股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

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的要求。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目前均合法存续，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

同时亦符合《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

具有参与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战略配售的资格。 

二、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的具体情况 

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 2 名，分别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

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北交所精选两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除以上战略投资者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一）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革基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310000MA1FL7MC49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洪凤 
注册资本 柒佰零柒亿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0 年 12 月 24 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821 室 
营业期限 2020 年 12 月 24 日 至 2030 年 12 月 23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业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4.23% 

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持股8.49%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8.49% 

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8.49%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7.07%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股7.07% 

上海临港新片区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4.24% 

海南中万启盛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持股4.24%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2.83%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股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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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12%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41%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41%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4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41%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41%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6% 

上海申能诚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6%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0.71% 

主承销商核查了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

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不存在

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

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

终止的情形。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

任公司。经核查，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已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办理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QN313）,基金管理人为诚通混改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71956）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国诚

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符合《管理细则》相

关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签署日，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

有限公司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



 

1-8-6 

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关系为： 

（1）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2.83%的股份；同时，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持有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8%的股份。 

（2）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

有限公司 1.41%的股份；同时，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银国际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2.24%的股份。 

除上述情况外，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中国国有

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

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情形。 

6、锁定期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北交所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1100000785440673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黄凌 
注册资本 4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3 年 9 月 9 日 
住所 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八龙桥雅苑 3 号楼 1 室 
营业期限 2013 年 9 月 9 日至永久存续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核准

的其他业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

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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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主承销商核查了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

公司章程，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

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2、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基金名称 中信建投北交所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批复文书号 证监许可[2022]1503号 

批复时间 2022年7月14日 

基金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经核查，中信建投北交所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中信建投北交所精选”）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准予注册。 

3、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4、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北交所精选两年定期开放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符合《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 

5、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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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签署日，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发行

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其管理的中信建投北交所精选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中信建投北交所精选是

以公开方式募集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

的证券投资基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本次认购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7、锁定期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北交所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

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

的禁止情形核査 

《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规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股票在本所上市后股价将上涨，

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 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

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 股票在本所上市后发行人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及其控股子公司管

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 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该战略投资

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参与战略配售

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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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除本细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主体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

金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发行人及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承诺函及战略配售协议，并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证券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管理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战略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证券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

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前述战略投资者符合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前述

战略投资者的认购数量、认购金额及限售期安排符合相关规定；发行人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向前述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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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机科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

专项核查报告》之盖章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